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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開課辦法 

113年4月23日第174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6月7日第17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保障學生修課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各單位開課總學分數上限，應依教務處核定之學分數開課。 
第三條 各系所開授之課程須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四條 課程開課規範： 

一、系所各年級必修課程，應依學生入學年度之「必修科目表」開授；

開授之必修課程名稱與學分數應與必修科目表一致，不一致者視為

不同課程。 
二、為維護學生受教品質，日間學制課程之安排須於週一至週五白天（第

9節以前），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則於週一至週五晚間，輔

以週六及週日為原則。 
三、各學制系(科)班級單一年級，每日之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

門課不得連續授課4節以上；實務操作課程等性質特殊者，不在此

限。 
四、併班課程，課程資訊皆須一致，包括課程名稱、授課教師、學分數

及上課時間與地點。 
五、密集課程（含海外研習課程）、遠距課程、講座型課程、英語授課

及校外實習等特殊課程，應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單獨列案審議通過

始能開授。密集及遠距課程應於前一學期提送系、院、校課委會審

議通過始能開授，其他規範依相關辦法辦理。 
六、開設遠距課程（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應

擬具「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於開課前一學期提送系院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授。 
第五條 課程安排規則： 

一、學系課程時間之安排，應平均分配於週一至週五，勿集中安排課程，

以利學生修課，避免衝堂。「系上開課」作業系統，設有學士班週

一至週五排課時數檢核系統，各學系週一至週五排課時數應至少達

總開課數15％。 
二、為避免學生衝堂，每系同一節次最多安排兩門課（含共同必修、通

識、及學系必修、選修科目），雙班者同一節次最多安排四門課。 
三、相連年級（如一、二年級；二、三年級；三、四年級）之必修科目，

以不排在同一時間上課為原則，以利學生重補修。 
四、管理學院、餐旅管理學系、音樂學系、美術學系及國際學院學生均

於第二教學區上課，故通識課程、第二外國語、選修英文、選修日

文及選修軍訓(二)課程，應安排部分課程於第二教學區，以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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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 
第六條 教師授課原則： 

一、本校授課教師任課前，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程序辦理聘

任，但因學校整體發展需要，學院得聘任教師，經院校二級審議程

序辦理。未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得開課。 
二、授課教師應具講師資格，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者始得開授研究所課

程。 
三、系所專業必修課程應由專任教師開授之，課程兼任教師之聘任，應

以特殊或實務課程為原則，如專業特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實際教

學需要，或支援如藝術、戲劇類科，以增加課程實務技能與多元性。 
四、任課教師應親自授課，未能授課時，應辦理請假並註明補課時段、

地點及代理之教師。 
五、教師應依表定時間授課，每一學分課程應授滿18小時。 
六、任課教師應於課程預選前完成授課大綱之撰寫，供學生選課參考。 
七、教師於課堂授課時，應注意師生分際，避免發生跟騷、性騷等情形，

勿提涉政治、宗教、性別歧視等議題，以避免爭議。 
第七條 課程資訊異動原則： 

一、學生開始預選課程後，因故需異動課程資訊，應填寫「課程異動表」；

於開課階段結束後，新開授之課程仍須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始得開授。 
二、上課時間之異動，應於學生選課結束前辦理（開學第2週前）；但

有非得異動之原因，須取得全班修課學生簽名同意，始得異動。 
第八條 各類課程開課人數標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士班專任教師授課之選修課程修課人數須達10人（單班）、15
人（雙班）、20人（三班），兼任老師授課之課程修課人數須達15
人（單班）、20人（雙班）、25人（三班）。 

二、法律學院及國際學院學士班選修課程修課人數標準比照雙班修課人

數標準，其餘學院課程修課人數標準比照三班修課人數標準。 
三、進修學士班選修課程修課人數須達15人。 
四、碩博士班選修課程修課人數至少應有3位碩士生/碩專生或是1位博

士生。碩士班課程修習，僅開放學士班高年級學生修習(3、4年級

學生)，低年級學生不得修習。 
五、共同課程，專任教師授課之課程修課人數須達25人，兼任老師授課

之課程修課人數須達30人。 
六、通識課程修課人數須達50人。 
七、師培課程修課人數須達10人。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或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